
高雄市第105期市地重劃區
重劃計畫書土地所有權人說明會

高雄市政府 112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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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理依據(1)

• 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

•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4條

• 內政部112年4月20日台內地字第1120262106號函核准

法令

• 本府108年6月28日高市府都發規字第10832402600號公告發布實施「擬定

及變更高雄市鳳山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第四階段）（後續應辦

理事項續一（鳳山段大老衙小段34-8等地號）、續四、續五、續六案）」。

都市計畫

•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1年8月2日高市環局綜字第11137676600號函。

•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111年7月29日高市水保字第11136373600號函。

無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及水土保持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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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依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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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局111年8月2日高市農植字第11132268900號函查告，無特

定紀念樹木。

• 文化局111年9月8日高市文資字第11131767500號函查告非位屬

指定或列管之古蹟、遺址及文化景觀保存區登錄範圍內。

• 都市發展局111年7月28日高市都發審字第11133569500號函查

告非位屬地質敏感區。

其他



二、重劃地區及範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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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北國小

海風社區公園

瑞興國小

鎮北國小

重劃範圍

2 KM
1.4 KM



二、重劃地區及範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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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市三十六、停十八用地(竹子腳段)

東：以瑞竹路為界（不含道路）

西：以瑞順街125巷為界（不含巷道）

南：以瑞竹路173巷為界（不含巷道）

北：以瑞順街為界（不含巷道）

本開發區位置坐落於本市鳳山區華鳳段、牛潮埔段及竹子腳段，原為公用二、市三十三、停二、市三十六及

停十八用地，總面積約0.8799公頃（實際總面積以實地邊界分割測定後之面積為準）

原公用二

原市三十三、停二

原市三十六、停十八

➢原公用二用地 (華鳳段)

東：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為界

西：以北仁街為界（不含巷道）

南：以北昌三街為界（不含巷道）

北：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為界

➢原市三十三、停二用地(牛潮埔段)

東：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為界

西：以北榮街61巷為界（不含巷道）

南：以北維街及北田街為界（不含巷道）

北：以鳳北路108巷及廣場兼停車場用地為界



二、重劃地區及範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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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劃原因及預期效益(1)
都市計畫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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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重劃區內原「停二」及「停十八」用地依「變更鳳山市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案」第六章鳳山都市計畫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劃設原則及其內容，第三節公共設施劃

設原則納入細部計畫內容。

2. 原「公用二」用地主要計畫依「變更高雄市鳳山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

階段）案」配合周邊分區納入住宅區，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910次會議審決，

細部計畫規劃請本府妥為規劃或納入全市公共設施用地通盤檢討案內辦理。

3. 原「市三十三」及「市三十六」用地依「變更高雄市鳳山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第三階段）案」因應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市場劃分原則，屬細部計畫之市場用地，

配合周邊分區納入主要計畫之商業區。



三、重劃原因及預期效益(2)

1. 將未取得且經評估無使用計畫之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為住宅區、商業

區及公園用地，達到地盡其用，地利共享，重劃開闢公園兼兒童遊

樂場用地，提供民眾休閒遊憩場所，開闢停車場，紓緩停車需求。

2. 預計提供可建築用地0.5708 公頃，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約0.3091公

頃。

9

重劃預期效益



三、重劃原因及預期效益(3)
都市計畫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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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變更後都市計畫

面積(公頃) 百分比(%)

使用分區
住宅區 0.1475 16.76

商業區 0.4233 48.11

小計 0.5708 64.87

公共設施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0.1000 11.36

廣場兼停車場 0.0007 0.08

停車場用地 0.1600 18.18

道路用地 0.0484 5.50

小計 0.3091 35.12

總計 0.8799 100.00

(實際面積依地籍分割測定後之面積為準)



四、權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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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公用二 原市33、停2

原市36、停18

項目 面積（公頃） 比率(百分比)

公有 0.0486 5.52%
私有 0.8313 94.48%
總計 0.8799 100.00%

公有：共2人，市有(高市府工務局、交通局、經濟發展局)，國有(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私有：共31人

重劃地區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約0.0031公頃，依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第1項規定抵充為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
地。



五、重劃負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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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負擔內容:

◆ 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

➢ 總面積:0.8799公頃

➢ 公設面積:0.3091公頃

➢ 抵充面積:0.0031公頃

➢ 公設平均負擔比率:34.90%

◆ 預估費用負擔比率

➢ 預估工程費用2千649萬元；重劃費用2千679萬元；貸款利息63萬

元；合計約5千391萬元

➢ 費用負擔比率:9.04%

◆ 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34.90+9.04=43.94%



五、重劃負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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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重劃區原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重劃後辦理原位置分配

圖例：

重劃範圍

保存登記建物位置

原市三十六、停十八

考量本重劃區實
際情形及受益比
例，區內重劃前
已有合法建築物
之土地，其建築
物不妨礙都市計
畫、重劃工程及
土地分配，按原
有位置分配者，
該重劃負擔以減
輕50％為原則，
其減輕之重劃負
擔由市府吸收不
會增加其他土地
所有權人之負擔。



六、財務計畫

5千391萬元

負擔總費用

將向金融機構

貸款支應。

財源籌措

由土地所有權

人折價抵付重

劃負擔之抵費

地出售款及繳

納差額地價償

還。

償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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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權利義務(1)

• 公共設施用地、工程費、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
權人按受益比例共同負擔，並以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無未建築土
地者，改以現金繳納。(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

• 扣除負擔後所餘土地分配予原土地所有權人。如有增減配之情形者，
則繳納或發給差額地價。(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之1)

• 妨礙工程施工或土地分配之土地改良物應予拆遷，並給予補償。(平
均地權條例第62條之1)

負擔原則



七、權利義務(2)

• 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29、31條規定辦理。

• 重劃後土地分配之位置，以重劃前原有土地相關位次分配於原街廓之面臨原
有路街線為準。（原街廓原位次分配原則）

• 重劃前土地位於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者，其分配位置由主管機關視土地
分配情形調整之。（無位次調整分配）

• 同一土地所有權人在重劃區內所有土地應分配之面積，未達或合併後仍未達
重劃區內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者，除通知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與其他土
地所有權人合併分配者外，應以現金補償之。

• 分別共有土地，共有人依該宗應有部分計算之應分配面積已達原街廓原路街
線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且經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或
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之同意者，得分配為單獨所有。

土地分配原則



七、權利義務(3)

土地所有權人賦稅之減免

• 重劃地區內土地，於辦理期間致無法耕作或不能為原來之使用
而無收益者，其地價稅或田賦全免。（土地稅減免規則第17
條）

• 重劃辦理完成後，自完成之日起其地價稅或田賦減半徵收二年。
（土地稅減免規則第17條）

• 經重劃之土地於重劃後第一次移轉時，市地重劃負擔總費用得
自土地漲價總數額中扣除，土地增值稅並減徵百分之四十。
（土地稅減免規則第20條)



七、權利義務(4)
土地所有權人應注意事項

• 公告期間：

自112年5月10日起至112年6月9日止

• 閱覽地點：
(一)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處。
(二)高雄市政府地政局鳳山地政事務所。
(三)高雄市鳳山區公所。
(四)高雄市鳳山區鎮北里辦公室。
(五)高雄市鳳山區瑞興里辦公室。
另本府地政局土地開發處網站亦有公告書圖。

• 對重劃計畫書有意見者
1.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事實及理由。

2.載明土地坐落、面積及土地所有權人 姓名、住址並簽名蓋章。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6條)。



八、重劃計畫書所載預定工作進度
• 110年02月17日：勘定重劃區範圍。

• 111年04月14日：舉辦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

• 111年05月-112年02月：研訂市地重劃計畫書報核。

• 112年04月-112年05月：公告重劃計畫書、舉辦說明會。

• 112年05月-113年01月：工程規劃設計。

• 113年01月-113年12月：工程發包施工。

• 112年12月-113年06月：土地分配設計及計算負擔。

• 113年06月-113年09月：分配結果公告及異議處理。

• 113年12月-114年06月：交接及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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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及救濟依據

•「高雄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及救濟自治條例」

•「高雄市農作改良物及畜產遷移補償費查估標準」

•「高雄市水產養殖物遷移補償費查估標準」

•「高雄市墳墓遷葬補償費及救濟金發放標準」

•其他相關法規



十、應拆遷補償之土地改良物標的

• 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8條第1項規定：

應拆遷之土地改良物或墳墓以有妨礙土地分配或重劃工程

施工所必須拆遷者為限。



十一、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救濟範圍及標準

• 一、建築改良物

• (一)建築物重建價格(如房屋等)

分為 補償費=補償面積*重建單價 或 救濟金=補償費*50％

• (二)建築物自行拆遷或配合拆遷獎勵金，擇一領取
☉對象：建築物所有權人

(1)自行拆遷獎勵金

獎勵金=建築物補償費或救濟金 * 25%

條件：建築物所有權人於期限內自行拆遷並清運完竣者

(2)配合拆遷獎勵金

獎勵金=建築物補償費或救濟金 * 10%

條件：建築物所有權人於期限內未阻撓工程而配合拆遷者。



 依建築材料、樓層等不同訂定不同重建單價



• 二、其他建築物

（如圍牆、棚、鋪面等、分為補償或救濟）

• 三、其他補償及救濟

• (一)合法營業損失

• (二)人口遷移

• (三)其他：電力設備、農作改良物及畜產、水產養殖物等

十一、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救濟範圍及標準



十二、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救濟作業程序

• 一、查估土地改良物價值：

應於調查日7日前，送達所有權人通知所有權人於調查日會同清
點、拍照並作成紀錄。

• 二、公告：

因重劃拆遷之土地改良物或墳墓應給予補償，並於拆除或遷移
前，將補償金額及拆遷期限公告30日，並通知其所有權人或墓
主。

如對於公告內容有異議時，得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主管機關
提出。

• 三、通知領補償費及保管

• 四、拆遷：

建築物於期限內拆遷時，擇一領取自行拆遷或配合拆遷獎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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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